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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数字经济时代背景，探讨了我国直播电商监管的现状，主要包括与直播电商相关的法律法规，

相关监管部门对直播电商行业的监督管理以及直播平台等第三方监管力量的监管；其次，通过对我国直

播电商监管现状的分析，指出我国直播电商监管在立法和执法层面及政府和相关平台的监管中所面临的

挑战；最后，对加强我国直播电商监管对策进行探讨研究，以制定有效的监管对策，营建优质的互联网

文化，大力倡导和促进网络直播产业的良性、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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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live e-
commerce regulation, which mainly includes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related to live e-commerce, 
the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live e-commerce industry by relevant regulatory autho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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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regulation by third-party forces such as live streaming platforms. Secondl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live e-commerce regulation, the paper points out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China’s live e-commerce regulation at the legislative and law enforcement levels, 
as well as by the government and related platforms. Finally, the paper delves into the countermeas-
ures to strengthen the regulation of live e-commerce in China, aiming to formulate effective regula-
tory strategies, foster a high-quality internet culture, and vigorously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or-
derly development of the live stream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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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因数字技术的飞跃带动了我国直播电商行业的迅猛崛起，成为新经济亮点。淘宝、拼多多、

小红书、京东等电商平台及快手、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均借此东风，为网络营销市场带来新活力。直播电

商通过实时互动、立体展示商品，打破了传统商业模式的局限，缩短了用户决策过程，激发了潜在需求，

提升了线上交易效率，塑造了全新的购物场景，广受用户欢迎，成为备受青睐的新兴互联网商业模式。

随着直播电商的发展，“全民直播”时代已经到来。国内学者对此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类：发展现状与趋

势分析、多视角下的现存问题及规制研究、监管认识研究。尽管多数学者对直播电商的发展现状及问题

有所研究，但对监管及相关机制的认识尚不全面深入[1]。鉴于当前直播电商的发展现状及其监管面临的

挑战，加强直播电商监管的策略研究对于推动其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未来需要更加全面和深

入地探讨直播电商的监管机制，以确保其健康、有序地发展。 

2. 当前我国直播电商监管的现状 

2.1. 政府设立了相关监管部门 

网络直播电商作为新兴商务模式，近年来发展迅猛，但也伴随一系列问题，“直播 + 电商”面临挑

战。为此，我国设立多部门共同监管，包括国家网信办、广电总局、工信部、文旅部、公安部和市场监管

总局等，各部门各司其职，对网络直播乱象进行专项治理。其中，网信部门负责综合协调和日常监督，

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扫黄打非”部门领导网络“扫黄打非”工作；工信部管理 ICP 注册备案；公安部

打击网络直播犯罪；文旅部监督网上表演，指导行业自律；市场监管部监管线上直播营销活动；广电部

门制定网络视听节目管理规范和市场准入规则。尽管政府不断完善直播电商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但监

管模式仍存在滞后性，直播带货中商品质量、虚假促销、诱导消费等问题频发，市场秩序受损，市场失

灵现象出现。据南方都市报报道，2023 年全国 12315 平台接收直播带货投诉举报 33.7 万件，同比增长

52.5%。消费者协会发布的报告也指出直播带货负面消息激增。此外，政府各部门间分工和责任不明确，

易导致责任推诿，难以形成联动监管，联合办公能力有待提升。因此，政府对直播电商的监管亟待加强，

需进一步明确部门职责，加强协作，共同维护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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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直播平台等第三方监管力量参与监管 

在新经济发展布局下，“直播 + 电商”突破了时空限制，成为新兴网络电商业态，推动经济增长，

拉动消费需求。然而，原有的市场监管手段已难以适应新的“直播+”时代要求，需借助第三方监管力量。

淘宝直播平台发布了多项规则，对平台自身、会员、买家、卖家等行为进行管制，并专项整治直播带货

中的乱象。抖音电商平台也发布了《电商创作者管理总则》，对带货主播的资质、行为规范等进行规制。

此外，美 ONE 颁布的《直播选品商品质量和合规管理规范》成为电商领域的首个标杆。各省市直播电商

行业协会也发挥沟通、协调、监管职能，促进电商行业规范化发展。然而，受多重因素制约，直播平台及

直播电商行业协会等第三方监管力量在监管上尚未实现高效管理。尽管各直播平台陆续公布规章制度，

采取监管措施，但监管效率仍较低，导致监管效果不明显。部分违规直播用户、MCN 机构及相关商品经

营者仍无视法律法规，活跃于法律灰色地带。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监管力度，提高监管效率，确保直

播电商行业的健康发展。同时，政府、平台、社会监督及行业协会等各方需共同努力，形成合力，共同维

护市场秩序和消费者权益。 

2.3. 制定了直播电商的相关法律法规 

“直播+”行业的野蛮生长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低俗不雅直播频发，体现了行业的功利浮躁和不

合规范，阻碍了社会风气的健康发展。为规范直播电商行业，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2016 年，

国家广电总局、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文化部分别发布了《关于加强网络视听节目直播服务管理有关

问题的通知》《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和《网络表演经营活动管理办法》，对网络直播的主播、技

术、内容和广告等方面进行了严格管理。同年，公安部和工信部也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服务

管理工作的通知》，加强了对非法网络直播业务的整治。2020 年，广告协会发布了《网络直播营销行为

规范》，明确了平台、商家、主播在直播电商中的权益和义务，起到了引导和规范的作用。同时，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也出台了《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监管的指导意见》，对网络直播市

场主体的法律责任进行了界定。此外，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还发布了《关于加强网络秀场直播和直播电商

管理的通知》，要求所有用户进行实名制。2021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委协同发布了《关于加强网

络直播规范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对直播账号、直播打赏和直播带货等进行了管理规制。这些法律法

规的出台，旨在促进直播电商行业的健康发展，避免其继续野蛮生长。 

3. 我国直播电商监管中面临的挑战 

3.1. 直播监管立法不完善，执法不到位 

我国直播电商监管面临法律法规不健全、执法不力等问题。直播电商的特殊性导致政府未能及时出

台相关法律，侵害了消费者利益。当前，缺乏高阶法律法规规范行业，各监管部门出台的行政规范性文

件未设定相关行政处罚和许可，管理规制不够精准细化。直播监管立法不完善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现行

网络政策未细化直播市场主体职责，立法内容滞后。如《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未具体界定直播服

务相关当事人的法律责任。二是直播电商缺乏法律指导，法律地位模糊，监管面临挑战。商业类和独立

类主播的法律适用范围不同，但现行法律对此界定不清[2]。此外，网络直播监管存在多头监管、部门间

缺乏协同性等问题，导致监管难度和费用增加。各监管机构对直播电商的监管力度各异，部门间易发生

争夺监管权现象。同时，执法力度不足，依赖人工抽查、消费者举报等传统方式，难以形成全面智慧监

管。与违规直播所得收入相比，处罚金额较低，惩罚力度不足，难以达到规制效果。因此，我国直播电商

监管需加强法律法规建设，细化各类直播市场主体职责，提高立法内容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同时，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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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间协同性，避免多头监管和争夺监管权现象，提高执法力度和效率。通过全面智慧监管和加大惩罚

力度，确保直播电商行业的健康发展。 

3.2. 政府及相关平台对直播监管缺位 

我国电子商务监管制度虽已初步形成，但政府在直播电商监管中仍面临诸多问题。直播电商作为

新型网络营销模式，受文化和旅游部、国家网信办、广电总局等多部门监督，但监管存在缺位，制度缺

乏保障。多部门管理易导致相互推诿，联动监管难度大。虽然多部门已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但缺乏针

对直播平台、商家、直播者的“定向监督”，执法标准不一、监管合力不足。针对直播带货现象，我国

已制定相关治理规范，但法律法规建设滞后，部门职责模糊，影响监管效果。规范多为行业自律性质，

缺乏政府保障。直播平台监管缺失，审查机制不完善，主播资质和商品信息审查不严，导致违禁品和假

冒劣质商品销售，损害消费者权益。知名主播和影视明星在直播带货中也频繁“翻车”。随着直播行业

兴起，偷税漏税现象频发，如网红主播雪梨、薇娅等偷逃税金额巨大，给监管部门敲响警钟。未来电子

商务稽查将不仅限于带货主播，还包括直播带货和“直播 + 行业”的潜规则。这些潜规则削弱价格透

明度，使电商销量虚高。平台拥有电商信息和交易数据，必须履行监管职责，监督商家诚信经营，驱逐

违规商家。 

3.3. 直播电商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加大了监管难度 

直播电商监管面临多重挑战，主要源于其复杂性和多变性。首先，主播数量庞大且构成复杂，包括

失业者、创业者、兼职白领和明星等，导致监管难度增加。网络直播群体来源广泛，人数众多，使得监管

工作更加艰巨。其次，直播内容快速更新和广泛传播，增加了监管的难度[3]。网络直播的实时性和新颖

性为消费者提供了直观体验，但监管难以有效监控。一旦违规现象出现，不良后果难以通过事后监管来

弥补。此外，直播电商本身存在不确定性隐患，如货品质量问题和虚假宣传等，这些隐蔽的违规失范行

为给监管带来挑战。商品准入制度不完善，难以准确鉴别商品质量，导致假冒劣质商品出现。同时，商

家和主播在竞争中夸大产品效果、恶意刷单等行为，影响消费者判断，扰乱平台秩序，不利于行业健康

发展。最后，直播电商的跨地域性、即时性和虚拟性等特点，使得监管部门难以监测其违法违规行为。

商户和主播通过微信群、公众号等途径提前公布直播时间和内容，私下交易，商品链接随直播结束失效，

这些隐蔽的销售过程使得网络监管部门难以主动发现违法行为。 

4. 加强我国直播电商监管的对策 

4.1. 强化政府监管和市场引导，增强行业自律 

为确保直播电商行业的规范与繁荣，政府需加强监管，明确主播权责，建立网络直播主体责任机制，

细化管控规则，结合 AI 智能鉴定与人工审计强化监管技术，并开展公众监督。同时，政府应出台支持政

策，促进良性竞争与创新。直播平台应严格落实责任，制定合理规则，建立科学严格的行业准入机制，

强化安全管理，完善消费者投诉与权益保护机制。为实现直播电商行业长期稳健发展，需平衡商家、主

播和消费者间的利益关系，注重实现“三赢”局面，并对盈利采取宏观调控。强化直播电商行业自律，制

定明确、具体、可强制执行的《自律公约》，落实平台职责，健全内部管理体系和内容审查机制，通过行

业协会等方式促进良性发展。直播平台需加强监管，及时关停违规违禁直播，维护良好秩序和消费者权

益。尽管近年来网络直播得到有效监管，但乱象仍频发，需政府、平台、主播等多方共同努力，推动直播

电商行业走向专业化、特色化、优质化，实现良性竞争，提升内容制作与运营能力，为传统产业带来便

利与完善，同时保障直播环境绿色、健康、安全，保障主播和观众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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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制定科学完善的相关法律法规 

当前，我国网络直播电商监管面临法律、法规不健全的问题，限制了监管机构的有效作用。为应对

此，国家和政府应加快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如直播电子商务法律政策、分类与监管规范，以及法律司法

解释等，明确直播带货的营销特性，并推动相关立法的建立。同时，需严格规范直播电商市场主体的进

入程序，提高主播的市场准入门槛，并规定其营销和售后服务方面的经营活动。将互联网直播平台的经

营活动纳入市场监管和广告执法部门的管辖范围，对入驻平台的商家、主播、达人等进行资格审核和实

名登记[4]。此外，应加强对网络直播平台的监管，重点关注控制体系不健全、管理方式不合理的平台，

推动直播电商行业有序、规范化运作。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还需明确直播平台、主播、商家

等主体的职责和义务，对网络直播平台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细致界定，并制定统一的执行标准。实施

新的法律、法规，健全信用体系和监督体系，强化规范管理，为加强直播电商的监管提供法律依据。随

着直播产业的快速发展，相关法律法规也在不断更新和完善，应对措施日益精细化、目标明确。集中整

治已成为过去，现在更注重常态化规范管理，建立长效管控机制，充分考虑直播电商的特性及交易主体

和消费者的意见，力争形成稳定、长效的监管体系，引导产业健康发展。 

4.3. 完善直播电商监管的方式 

针对直播电商领域的跨行业、跨区域、虚拟性等特性，传统的监管体系已难以适应其发展要求。因

此，建立高效的多元主体协同监管联动机制成为必要之举。这一机制强调政府、直播平台、社会组织等

共同参与监管，通过跨部门联合监管形式，突破监管部门和地区之间的障碍，建立跨地区、多部门、全

方位的监管体制。同时，应积极发挥直播电商行业协会等第三方社会组织的作用，推动行业标准化建设

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在加强监管的过程中，运用先进技术实施智慧监管也是关键所在。借助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可以展开源头追溯、线上识别等工作，建立线上和线下的统一监督机制，提升一体

化监管技术水平，实现智能化、数字化和精准化监管[5]。此外，采取新型信用监管机制也是促进直播电

商健康发展的必要手段。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立新的信用监管体制，将监管贯穿于整个市场主体的全

过程，并对其进行分级、精准化的监管。同时，推动公共信用数据的开放和共享，加强对失信行为的惩

戒力度，培育发展专业化信用服务体系，实现跨地区、多部门、多领域信息共享。综上所述，建立多元主

体协同监管联动机制、运用先进技术实施智慧监管以及采取新型信用监管机制，是推进直播电商监管体

制不断完善发展的重要举措。 

5. 结论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人们线上消费变得常态化，我国电商市场正日益壮大。直播电商迅速崛

起，在社会生活中的渗透率不断提高，为国家经济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同时，面对直播电商野蛮生长带

来的新挑战，一方面，我国政府要继续重视电商发展的新业态，持续强化顶层设计，不断完善直播电商

相关的法律法规，注重行业前瞻性研究，与时俱进地创新监管方式，持续采取相关的政策和措施；另一

方面，要积极发挥直播平台、商业协会、广大消费者的监督作用，形成多方主体精准化和动态化监管。

总言之，我们应加大力度对直播电商进行全方位监管，各方协力打造一个绿色、健康的直播环境，推动

直播电商规范化、可持续性、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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